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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題研討：行政訴訟案件之處理 
主講人：莊郁沁律師（理律法律事務所資深律師） 

行政訴訟類型 

 撤銷訴訟 
 給付訴訟 

 課予義務訴訟 

 請求為財產上之給付 
 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 

 確認訴訟 
 行政訴訟類型‐撤銷訴訟 
 行政處分之存在 

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    第九章    罰則 
 藥事法    第九章    罰則 

 前置程序 

 審議（全民健保案件）、異議（藥事案件） 
 訴願（經聽證程序：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） 

 訴之聲明 

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(不利原告之部分)均撤銷。 

行政訴訟類型-撤銷訴訟 

 案例說明 

 事實摘要 
• 原告於線上購物網路刊登「茗朝－文山包種茶」食品廣  告，其內容述及「...飲茶功

效...【利尿】【降低血液中膽  固醇，低密度脂蛋白】【抗細胞突變作用，防癌作用】......。」

等詞句，涉及誇張或易生誤解，經審酌調查事實證據及所陳述意見後，認原告違反

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9 條第 1 項規定，爰依同法第 32 條第 1  項規定，以原處分裁處

原告 4 萬元罰鍰，原告不服，提起訴願，經遭駁回，遂提起本件行政訴訟。 

行政訴訟類型-撤銷訴訟 

 案例說明 

 事實摘要 
• 緣原告製售之「碎脯」及「菜脯」食品，分別衛生局人員在 XX 商行抽驗，結果檢出

苯甲酸 1.110g/kg  及 1.951g/kg，與規定不符（依規定為 1.0g/kg  以下），被告乃以

原告違反食品衛生管理法第 12 條規定，依同法第 33 條第 3 款規定，以行政裁處書，

處原告新臺幣  （下同）4 萬元罰鍰，並依同法第 29 條第 1 項第 2 款規定，請其於

99 年 11 月 15 日前將市售品及庫存品回收銷毀，屆期未遵行，依法沒入銷毀之。原

告不服，提起訴願遭駁回，遂提起  本件行政訴訟。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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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訴訟類型-課予義務訴訟 

 依法申請案件 

 被否准 
 超過法定期間未獲行政處分 

 例如： 
• 申請登錄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8） 

• 申請查驗登記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21） 

• 申請藥商登記（藥事法 27） 

• 申請藥品許可證（藥事法 39） 

• 申請藥物廣告（藥事法 66） 

行政訴訟類型-課予義務訴訟 

 前置程序 

 同前 
 訴之聲明 

 訴願決定及原處分(不利原告之部分)均撤銷。 
 被告對於原告○○年○月○○日申請，應作成准予登錄之行政處分。 

 於醫藥食品領域較為少見 

 業者通常會依主管機關要求補正文件，以獲准登錄或查驗登記等 
 健保藥價核定？ 

行政訴訟類型-給付訴訟 

 類型 

 請求為財產上之給付 
 請求作成行政處分以外之其他非財產上之給付 

 預防性不作為訴訟 
 前置程序 

 同前 
 訴之聲明 

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○○元。。 

行政訴訟類型-給付訴訟 

 案例說明 

 事實摘要 
• 被告健保局審查原告診所申報 98 年 2  月份保險對象 A 之診察費 555  點部分，認定

有「非慢箋給付，病歷無法證明病患適合開慢箋」之情形，而以「依據病歷記載及

病況  ，不足以支持實施本項治療」為核減理由（代碼 202A），不予補付 235  點（相

當於 235  元）。原告不服，申請複核、爭議審議，經決定駁  回，遂提起本件行政

訴訟。 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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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訴訟類型-確認訴訟 

 類型 

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 
• 補充性原則 

 確認公法上法律關係成立或不成立 
 確認已消滅行政處分為違法 

 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

 有重覆發生之危險 
 行政判決足以拘束損害賠償之前提（國賠） 

行政訴訟常見問題 

 行政處分 

 重覆處分  v  第二次裁決 
 行政程序中之處置 
 多階段行政處分 
 觀念通知 

 審理範圍 

 適當性  v  適法性 

行政訴訟審理程序 

 先程序 

 管轄、當事人適格、前置程序 
 後實體 

 確認爭點 
• 事實爭點 

• 應調查事項、方法 

• 法律爭點 

– 法規之違反 

– 行政程序法原理原則之違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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